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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A 股 600613 股票简称：A 股 神奇制药 编号：2026-001

B 股 900904 B 股 神奇 B股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的股东贵州迈吉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吉斯”）持有公司

88,001,946 股，占公司总股本 16.48%；本次解除质押 26,670,000 股，再质押

26,670,000 股；剩余累计质押股份 76,65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14.35%，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87.10%。

公司控股股东贵州神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奇控股”）

及其控股公司迈吉斯合计持有公司 178,663,566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45%，累计

质押股份 121,98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 22.84%，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8.27%。

2026 年 1 月 9 日，公司接到迈吉斯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通知：迈

吉斯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 近日先

后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和股份再质押业务。其中解除质押 26,670,0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 4.9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30.31%；其中再质押 26,670,0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 4.9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30.31%。具体情况如下：

一、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迈吉斯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26,67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3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99%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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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质（解冻）时间 2026 年 1 月 7 日

持股数量 88,001,946 股

持股比例 16.48%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49,980,000 股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6.79%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36%

二、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1、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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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及其控股公司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质押、解除质押交易后，神奇控股及迈吉斯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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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66.16 16.68 4,533.00 4,533.00 50.00 8.4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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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表格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其他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解质押的变动情况，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或控股股东发

生变更，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上述股权质押若出现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

露。

特此公告。

上海神奇制药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10 日


